
 

 

 
 
 
 

 

非常规油气科学技术研究院文件 

 

中石大非常规院学〔2019〕11 号 

 

 

关于促进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实施办法（试行） 

 

为贯彻落实《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关于全面促进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意

见》（中石大京党〔2016〕22号）文件精神，动员非常规油气科学技术研究院

（以下简称非常规院）力量做好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特制订本办法。 

一、完善促进就业创业工作机制 

建立完善“党委领导、党政配合、全员参与”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成立

以书记和院长为组长，主管学生工作副书记、副院长为小组成员的毕业生就业工

作领导小组。非常规院党政联席会专题研讨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每年至少 1次。

安排指定就业工作联系人，统筹就业信息的发布与毕业生信息的管理，保障非常

规院就业工作的持续性和专业性。建立就业信息员队伍，最大限度收集、发布就

业信息。 

二、加大毕业生就业市场开拓力度 

根据非常规院人才培养目标和学科专业特点，积极开拓就业市场。围绕“一

带一路”、“互联网+”、“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引导毕业

生到石油石化等国家重点行业建功立业，鼓励毕业生到基层、西部、民营企业和

战略新兴产业就业创业。 

创办非常规院微信公众号，开辟就业创业专栏，整合非常规院网站、就业信

息员、毕业生就业信息群等多种途径和载体，构建服务于毕业生就业创业的综合

信息发布平台。加强非常规院各研究所间的合作与沟通，促进就业信息的分享。

充分利用非常规院教师、校友资源优势和产学研优势，依托合作单位和企业等渠



 

 

道推荐毕业生。每年适时组织举办非常规院专场招聘会，为毕业生直接提供就业

机会。 

三、做好特殊群体毕业生就业帮扶工作 

关心和帮助就业困难毕业生、少数民族毕业生、残疾毕业生以及家庭困难毕

业生就业。扎实做好上述特殊群体学生的调查摸底和信息统计，建立帮扶台账，

实时动态跟踪和指导，实现精准对接和一对一帮扶，保障充分就业。密切关注离

校未就业毕业生，持续做好联络服务，切实做到“离校不离心、服务不断线”。

调动各方资源，为特殊群体毕业生提供就业创业便利 

四、加强就业诚信管理教育 

加强就业诚信教育管理，规范毕业生道德品行，树立毕业生良好精神风貌，

以诚信就业促进就业工作良性发展。每年定期召开诚信就业宣讲会，增强毕业生

诚信意识。严格执行《非常规院关于毕业生就业违约申请审批工作的补充规定》，

对于毕业生发生拒签、违约等情况，造成不良影响的，在全院范围内进行通报公

示。严格控制就业违约现象，原则上违约学生不得参加优秀毕业生评选。 

五、完善毕业生就业工作奖励政策 

动员全院力量做好毕业生就业工作,鼓励研究生导师和广大教职员工积极为

毕业生推荐工作,将教职员工成功推荐学生就业作为评奖评优的推荐条件，在校

级优秀共产党员、校级优秀教师、校级优秀教育工作者等荣誉称号评选中，同等

条件下优先推荐。设置专项资金,奖励在毕业生就业工作中做出贡献的集体和个

人，设置“就业工作先进集体”、“就业工作先进个人”，具体奖励措施如下： 

1.就业工作先进集体 

以各研究所为单位，各研究所就业率高于全院平均就业率的，该研究所评选

为“就业先进集体”，颁发证书并给予 1千元现金奖励。 

2.就业工作先进个人 

在年度绩效考核中，奖励在毕业生就业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导师、教职员

工及毕业班辅导员。 

（1）针对研究生导师或教职员工，为非常规院提供就业信息或就业单位，

并经过非常规院核实推荐学生成功就业的，可申请获评“就业工作先进个人”，

颁发证书并根据推荐学生成功就业人数给予 500-1000元现金奖励。 



 

 

（2）针对毕业班辅导员，辅导员所带学生就业率高于学校平均水平，该辅

导员获评“就业工作先进个人”，颁发证书并给予 500元现金奖励。 

为切实规范表彰奖励工作，要充分宣传相关政策，并积极动员全体教职员工

参与到毕业生就业工作中来,在推荐受表彰人选时要做到公开、公平、公正，对

申报的事迹材料真实性与贡献大小是否一致进行审核。 

六、其他 

1、本办法经 2019 年第 2次党政联席会讨论通过，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2、本实施办法由非常规院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小组负责解释。 

                               

 

 

    

非常规油气科学技术研究院 

 二○一九年三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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